
 

此處 

請浮貼 1張 1 吋相

片，背面書寫姓名 

及身分證字號。 

 

（請貼半年內照片） 

核能安全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一 

113年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測驗報名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：□一般考生     □補考者          流水號：         

    報考級別：□高級運轉員   □運轉員     試區地點：以測驗入場證通知地點為準     考生座號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欄應考人員請勿填寫） 

  

姓    名  性 別  出生日期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電子郵件信箱  行動電話  

服務單位  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單位地址  郵遞區號  

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 

收據以發給報考人為原則，若收據需改為工作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寫全銜） 

＊ 聯絡地址為本次測驗各項通知（入場證、收據、成績通知書）寄送之地址，聯絡電話為補件通

知用，請留上班時間（上午 8 點至下午 5點）之電話，請詳細填寫清楚，以免延誤。 

＊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為電腦登載重要資料，請務必填寫。 

二、身分證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相關證件： 

(一)一般考生： 

1.學經歷證明文件（報考運轉員級者請填寫第一項；高級運轉員級者請擇一填寫）： 

      □(1)學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附繳證件影本）  

      □(2)具有運轉員資格____年以上。（請附繳運轉人員認可證書影本） 

2.相關訓練及格證明文件（報考運轉員級者請填寫第(1)項；高級運轉員級者請填寫第(2)項）： 

□(1)接受運轉員訓練並及格（請參照報考資格附繳最近六年內訓練及格之證明文件影本） 

□(2)接受高級運轉員訓練並及格（請參照報考資格附繳最近六年內訓練及格之證明文件影本） 

(二)補考者：請繳交前次測驗成績通知單影本 

四、簽名 

 保證所附證件影本與正本無誤 
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

＊ 請注意！請親自填妥本報名表後，於報名截止日（113年 4月 23日，以郵戳為憑）前將本報

名表併同相關證件、2 張貼足 36元掛號郵資並填寫好收寄件人地址之回郵信封 (寄發測驗入

場證及成績單用，請使用 A4尺寸之信封並明確填寫收件人姓名及地址)及郵政匯票以掛號郵寄

核能安全委員會後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 

＊ 報名文件請用迴紋針夾妥(勿使用訂書機裝訂)，平放裝入 A4 大小信封內(請勿對折報名表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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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貼 上 身 分 證 正 面 影 本  

此處 

請實貼 1吋 

相片 1張。 

（請貼半年內照片） 



 

＊ 請將本單黏貼於 A4大小信封正面上＊      □一般考生  □補考者 
 

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測驗」報名專用信封 

  

２ ３ ４ ５ ２ 

請勾選考試級別： 

 

□高級運轉員 

□運轉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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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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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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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每
一
信
封
限
裝
一
人
報
名
表
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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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寄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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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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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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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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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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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明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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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本
一
張
。 

補
考
者
：
前
次
成
績
通
知
單
影
本
一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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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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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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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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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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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團
體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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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專
用
團
體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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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請
將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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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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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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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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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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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一
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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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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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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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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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
轉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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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補
考
者
：
免
繳
。 

 

報名專用 

貼    

足

掛
號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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